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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挝政府于2012年10月新修订了《税法》，其主要变化是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并新增加了定额税，同时

对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进行了部分调整。修订以后的税收法律更加符合老挝目前的实际经济状况，

同时对纳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针对这个《税法》的调整内容在老挝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关注当地政府税收

政策的变化，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合法规避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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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政府新修订税法的主要变化

《老挝共和国税法》（修订版）从2012年10月1日起正

式生效实施。本次修订的《税法》经老挝国民大会 2012年

12月20日通过，并以国民大会第五号文件颁布实施。本次

修订的《税法》是对老挝国民大会2005年5月19日制定的

原《税法》的再次修改补充。

老挝新《税法》的实施将对在老挝投资经营的纳税人

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对在老挝投资的中国企业尤其要引

起重视，应该积极关注当地政府税收政策的变化，维护自

身的经济利益，合法规避税务风险。

老挝新《税法》有如下变化：①废除营业税，用增值税

替代；②对消费税税目及税率进行了调整；③对企业所得

税及个人所得税进行了调整；④新增了定额税。

一、营业税废除，用增值税替代

新修订的《税法》将实施多年的营业税废除，取而代

之的是增值税，涉及的行业包括土方开挖、捞砂、建造业

的场地清理、印刷服务、保洁服务、安保服务、保险业及在

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租赁机械设备。这些

行业由原来《税法》规定征收税率 5%的营业税，提高到按

照 10%税率征收增值税。此外，在老挝将提供进口货物及

劳务服务的企业按照标准税率10%征收增值税，而增值税

将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使用。

二、消费税的主要变化

老挝新《税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消费税的税率

进行了调整，具体详见下页表1。

缴纳税款的差异会产生纳税人税后实际收入的差距，出

现同工不同税的不合理的现象。

在目前没有实行综合征税的情况下，应适当提高劳

务报酬所得的免征额，使劳务报酬所得的免征额与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的免征额基本接近，比如提高到 3 000元，

同时对劳务报酬所得较低阶段如 20 000元以下降低税

率，在较高阶段如100 000元以上适当提高税率。

要解决劳务报酬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不公，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应采用综合征税制，对性

质相同的征税项目合并征税，使同种收入享受同种税收

待遇，只有把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合并征收，

税负不公的状况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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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的主要变化

（一）税率调整

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标准税率从28%降至24%，但是商

业企业在老挝《外国投资法》下享受较低税率仍将执行原

来较低税率的所得税政策。

对于原来交纳较高所得税税率的企业，例如银行，将

按照较低的 24%的税率征收所得税。但是，对于从事制造

业的企业、进口和烟草销售企业，将按照 26%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新《税法》规定，在老挝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

业，四年之内可以享有5%所得税税率减免。

（二）税前扣除项有关变化规定

1. 差旅费税前扣除项将由原来的不超过年营业收入

总额0.4%，提高到现在年营业收入总额0.6%。

2. 对外捐赠税前扣除不超过年营业收入的0.3%。

3. 固定资产折旧税前扣除按照新修订《税法》规定的

折旧率执行，具体如表2所示：

（三）税前不可扣除项目有关变化

新《税法》修订了税前不可扣除项目，修订税法中列

出的不可税前扣除项目分类如下：所得税费用；购买固定

资产有关的增值税；各种消耗性费用和未列入企业资产

的固定资产折旧；未发给个人的工资，这些个人系非企业

员工或雇员；用于支付投资和持股的借入款利息；用于支

付相关方债务的非银行借入款利息；与业务无直接关系

涉及消费税税目

一、燃油类

1、高标汽油

2、普通汽油

3、柴油

4、航空汽油

5、液压油、润滑油、齿轮油

6、使用天然气车辆

二、酒精及各种含有酒精饮料

1、酒精含量高于15度及以上或者其它类型
的饮料

2、酒精含量少于15度白酒及其他类型的饮料

3、听装啤酒

三、现成饮料

1、汽水、芬达水、矿泉水、水果汁及其它不含
酒精的饮料

2、刺激性饮料

四、香烟：烟丝、盒装香烟、雪茄

五、水晶饰品

六、各种毯类

七、价格超过1千万吉普的家具

八、香水及化妆品

九、纸牌及赌具

十、烟花及爆竹

十一、交通工具

1、摩托车

（1）排量小于110毫升

（2）排量在110到150毫升

（3）排量在151到250毫升

（4）排量在251毫升以上

2、大型车辆

（1）汽车零部件

（2）汽车装饰物

3、高速游艇、快艇、各种动力船（包括配件）

十二、卫星接收器、视频播放器、摄像机、电
话、视频刻录机及音乐设备（包括配件）

十三、电气设备：空调、洗衣机、吸尘器

十四、除台球及斯洛克、保龄球、足球桌其
他游戏设备

十五、服务业

1、娱乐业：酒吧、迪斯科舞厅、卡拉ok

2、保龄球

3、保健、桑拿、美容

4、电信服务、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网络服务

5、高尔夫运动

6、彩票活动

7、博彩活动及投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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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老挝消费税税目及修订前后税率表

项 目

一、长期待摊费用

1、企业开办支出

2、进行矿产勘探和可行性研究支出

3、为特定工作配的软件及硬件

二、有型固定资产

1、为工业目的而建立的建筑物

（1）少于等于21年

（2）21年到50年

2、为商业或住宿而建立的建筑物

（1）永久的

（2）临时的

三、机械、电梯、清洗机械、农业、手
工业、和其他公用建筑物

四、陆地及水上运输车辆

五、专用器具

六、办公用品及供应

七、船只、渡轮和其他类似工具

八、航空运输工具

折旧
年限

2年

5年

5年

20年

50年

20年

10年

5年

5年

5年

5年

10年

10年

2012年修订
税法折旧率

50%

20%

20%

5%

2%

5%

10%

20%

20%

20%

20%

10%

10%

2005年税
法折旧率

50%

5%

5%

10%

20%

20%

20%

20%

5%

5%

表 2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折旧率

注：所有的老挝企业法人税前可抵扣项目将由相关部委

及税务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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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

1

2

3

4

5

6

7

应纳税所得额（吉普）

1 000 000吉普及以下

1 000 001 ~ 3 000 000

3 000 001 ~ 6 000 000

6 000 001 ~ 12 000 000

12 000 001 ~ 24 000 000

24 000 001 ~ 40 000 000

40 000 001及以上

税率

0%

5%

10%

12%

15%

20%

24%

表 3 老挝公民及外国人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表

注：固定汇率：1美元=8 045吉普

税 基

营业收入

50 000 001 ~ 120 000 000

120 000 001 ~ 240 000 000

240 000 001 ~ 400 000 000

每种经济活动的固定税率

制造业

3%

4%

5%

贸易业

4%

5%

6%

服务业

5%

6%

7%

表 4 定额税固定税率表

的借入款利息；与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费用，如打

高尔夫、跳舞、娱乐、礼品等发生的费用；企业主或合伙人

的个人费用；无事实依据的开支；给其他个人无合同或支

持文件的开支；按照会计准则分摊的资产（固定资产、存

货拖欠费用摊销等）；会计截止日的资产损失，外币债务；

利息及其他；各种罚款。

（四）亏损弥补的变化

新《税法》规定，企业某一年度发生的亏损可以用下

一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个年度的所得不足以弥补的，可

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是亏损的弥补不得超过三年，同时亏

损必须由全国审计署或者独立审计机构审核。任何亏损

弥补在三年之后将不能再次确认。

（五）以前实施的最低税（预缴所得税）将废除

以前的最低税适用于所有有营业收入的企业，这些

企业即使利润低于一定水平或在一个纳税年度产生亏

损，都要预缴所得税，新《税法》将预缴所得税废除。

四、个人所得税的变化

本次修订的《税法》对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也进行了调

整。新《税法》规定，在老挝工作的外国人不管其所得是在

境外支付还是在老挝支付，都必须在老挝缴纳个人所得

税。此外，外国雇员在老挝取得收入，不管其来源是否属

于境外雇佣所得，只要任何一年常驻在老挝达到180天或

者多余180天，都应该缴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将从原来 0% ~ 28%累进税率降

低到修订的0%~ 24%累进税率。

修订以后的个人所得主要包括如下项目：薪金、工

资、奖金、加班费、职务补贴、年度津贴、董事津贴及其他

货币及实物福利等，这些项目都适用统一的0%~ 24%的累

进个人所得税税率，具体税率如表3所示：

新《税法》在对个人所得税进行部分调整的同时，对

个人所得税中的特殊情况做了减免税规定，主要是对以

下情况实现免税或者低税率：①在双重税收协定及老挝

政府签订其他国际约定情况下，不执行现有个人所得税

累进税率；②在《投资促进法》条例里有免税或者低税率

规定的；③老挝国民大会决议的国家级重要项目取得的

收入；④由于不可抗力或者自然灾害，例如暴雨、疾病暴

发、洪水、飓风，地震、火灾及其他引起的巨大损失的灾

难，国民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政府特别免税政策。

五、新增定额税

老挝这次修订的《税法》最新引入定额税，主要适用

于中小型制造业个人或者实体纳税，税率按照企业与税

务部门签订的具体协议核定征收，具体征收标准如下：

1. 中小型工商企业的营业收入低于5 000万吉普，将

免除征收定额税。

2. 中小型工商企业的营业收入在5 000万 ~ 12 000万
吉普之间，其支付的定额税不超过60万吉普。

3. 在增值税系统中没有注册的中小型工商企业营业

收入在 5 000万 ~ 40 000万吉普之间，将按照《税法》规定

的定额税率征收，具体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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